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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70� � � � � �证券简称：华明装备 公告编号：〔2022〕034号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对外投

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3号），为了便于投资者进一步了解相关信息，现公司就相关情况补充公

告如下：

一、金开启昱（北京）新能源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基本信息

（一）其他情况

1、合伙企业名称：金开启昱（北京）新能源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3、投资规模：合伙企业目前的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80,100万元（暂定），由全体合伙人缴纳。 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已确定的普通合伙人及有限合伙人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别 认缴出资额（万元）

1 王亦逾 普通合伙人 100

2 金开新能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0,000

3 扬中励行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0

4 上海华荣信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0,000

5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

备注：该合伙企业后续可能会有新的投资人进入，最终金额以最终实际认缴为准。

4、出资方式：所有合伙人均应以人民币现金出资。

5、存续期限：10年。 普通合伙人可根据合伙企业的经营需要决定将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适当延长。 若

因延长期导致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超过十年的，则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相应自动延长。

6、退出机制：份额转让退出、合伙企业到期退出。

7、投资方向：新能源。

8、投资标的：英利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及其持有的新能源项目。

9、会计处理方法：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权益工具。

10、管理模式：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委托普通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为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具体执行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并执行合伙事务；其他合伙人不执

行合伙企业事务，不得对外代表合伙企业。

11、一票否决权：公司不享有一票否决权。

1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参与金开启

昱（北京）新能源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开启昱” ）的投资，亦未在合伙企业中任职，与

其他参与设立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13、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导致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

14、 在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情

形。

二、金开启昱投资的英利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1、名称：英利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保定市朝阳北大街3399号5号厂房227室

法定代表人：尹绪龙

注册资本：111,1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12-2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05MA7FJ78B7F

经营范围：煤矿试井与试钻（煤炭生产、经营、销售除外）；硅太阳能电池及其相关配套产品、风机及其

相关配套产品、热发电产品、控制器、逆变器、兆瓦级跟踪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太阳能

光伏电站工程的设计、安装、施工；光伏发电系统的批发、零售及相关产品的技术咨询与服务；太阳能发电；

建筑劳务分包 （劳务派遣除外）； 货物和技术进出口 （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

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关联关系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其他说明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英利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英利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1 英利能源（中国）有限公司 53,333.3328 48.0048

2

金开启昱（北京）新能源发展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52,333.3217 47.1047

3 珠海利开联持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5,433.3455 4.8905

合计 111,100 100%

5、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138,031.30

负债总额 77,790.72

净资产 60,240.58

项目 2022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7,555.86

净利润 878.58

三、《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伙企业的名称为金开启昱（北京）新能源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合伙企业注册的主要经营场所在北京市丰台区吴家村三顷地甲2号1幢二层130号。

3、合伙企业的目的是，对英利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及其持有的新能源项目进行投资（“投资项目” ）。

4、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为：太阳能发电；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供电业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供电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5、期限：除非根据第十条约定提前解散，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为自成立（即取得设立时的营业执照）之

日起十年。 普通合伙人可根据合伙企业的经营需要决定将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适当延长（“延长期” ）。 若

因延长期导致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超过十年的，则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相应自动延长。

6、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的责任

6.1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6.2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

7、合伙人名录：

序号 名称（或姓名） 合伙人类型

1 王亦逾 普通合伙人

2 金开新能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 扬中励行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4 上海华荣信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合计 -

8、合伙事务执行

8.1�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委托普通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为合伙企业执行事务

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

8.2负责具体执行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并执行合伙事务；其他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企

业事务，不得对外代表合伙企业。

8.3�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当定期向其他合伙人报告合伙事务执行情况以及合伙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

合伙企业的收益归合伙企业所有，所产生的费用和亏损由合伙企业承担。 其他合伙人对于涉及自身利益的

情况，在不违背普通合伙人制定的合理的保密限制的前提下，有权查阅合伙企业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

9、利润分配、亏损分担及责任承担

9.1合伙企业按本协议附件一中合伙人实缴出资的比例分享利润及享有合伙企业的其他权益， 合伙人

另有约定的除外。

9.2合伙企业合伙人获得的分红应优先用于支付企业运营成本。

9.3合伙企业以其全部财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

9.4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

9.5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10、违约责任

10.1�合伙人违反本协议的，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四、近12个月尚未披露的累计对外投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公告事项之外，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尚未披露的

累计对外投资情况（不含本次对外投资）如下：

序号 日期 投资主体 投资标的 事项 投资金额 进展情况

1 2021年12月

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工

程有限公司

上海华明电力设

备检修有限公司

购买上海华明电力

设备检修有限公司

65%的股权

1105万元

已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2 2021年12月

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

华明电力装备新

加坡有限公司

设立全资子公司 20万美元

已完成相关登

记手续

3 2022年1月

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工

程有限公司

华明电力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增资 3,800万元

已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4 2022年6月

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

贵州长征电气有

限公司

增资 5020.05万元

已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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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23139� � � � � � � �转债简称：铂科转债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9日召开了2021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拟以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股

份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

若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日至实施该方案的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

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及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发生变化的，将按照“分红比例不变” 的原则进行

调整，实际分派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核算的结果为准。

2、本次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因公司完成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

个归属期合计564,246股股份归属及股份登记工作， 公司总股本由103,680,000股变更为104,244,

246股。按照“分红比例不变” 的原则，公司拟以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股份数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00元（含税），预计分配现金股利元20,848,849.20元

（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派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04,244,24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2.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

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

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4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超

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股权登记日：2022年7月4日

2、除权除息日：2022年7月5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2年7月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2年7月5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397 深圳市摩码新材料投资有限公司

2 02*****758 杜江华

3 02*****911 郭雄志

4 02*****010 罗志敏

5 02*****221 阮佳林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2年6月27日至登记日：2022年7月4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

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调整事项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杜江华先生，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深圳市摩码新材料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股东郭雄志、罗志敏、阮佳林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

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期间公司如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

除息事项，则发行价作除权除息处理）。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最低减持价限制将作相应调整。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将由76.20元/股调整为76.00元/股，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3、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涉及的限制性股票授予

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实施调整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咨询机构

1、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朗山路28号2栋3楼

3、咨询联系人：李正平

4、咨询电话：0755-26654881

5、传真电话：0755-29574277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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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23139 转债简称：铂科转债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债券代码：123139，债券简称：铂科转债

2、调整前转股价格：人民币76.20元/股

3、调整后转股价格：人民币76.00元/股

4、转股价格调整的生效日期：2022年7月5日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2]121号” 文核准，向不特定对象发行43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3月31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铂

科转债” ，债券代码“123139” 。 根据《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

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铂科转债的转股价格由76.20元/股调整为76.00元/股。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关于可转债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在“铂科转债” 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将

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

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

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

且在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

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公司将视具体

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

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

定来制订。

二、转股价格调整原因及结果

（一）转股价格调整原因

2022年5月9日，公司召开了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以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股份数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2.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7月4日，除

权除息日为：2022年7月5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二）转股价格调整结果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铂科转债” 转股价格

将依据上述增发新股或配股情形对应调整公式进行调整，调整如下：

P1=P0-D=76.20-0.20=76.00元/股

因此，“铂科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76.20元/股调整为76.0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7月5

日起生效。

目前“铂科转债” 尚未进入转股期，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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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实施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爱康科技” ）于2021年6月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四十七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及2021年6月28日召开2021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A

股普通股股份， 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6,

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为不低于人民币2.2元/股（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3.6元/股（含）。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1年6月15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1）。

公司于2021年9月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鉴于公司股价已经超过此前回购股份方案的回购价格上限，本

次回购股份的价格由不低于人民币2.2元/股（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6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7.5元

/股（含）。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该账户仅可用于

回购公司股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14日、2021年10月16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方案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45）、《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165）。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实施情况

截至2022年6月28日，本次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已实施完毕。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股份回购实施结果公告如下：

公司自2021年10月19日首次回购股份至2022年6月28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

累计回购公司股份共计12,711,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2838%，最高成交价为5.93元/股，最低成交价

为3.54元/股，成交总金额为60,005,23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

二、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情况与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后，公司根据整体资金规划积极实施回购。 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

量、回购价格、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以及资金来源与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具体情况

如下：

1、根据回购方案，本次回购金额应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 目前公司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支付总金额为人民币60,005,230元，符合既定方案。

2、根据回购方案，本次回购价格应不高于人民币7.5元/股。 目前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最高成交价为5.93元/股，未超过7.5元/股，符合既定方案。

3、根据回购方案，本次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本次回购于

2022年6月28日实施完毕，距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未超过12个月，符合既定方案。

4、根据回购方案，回购来源应为公司自有资金。 公司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支付金额资金来源为公

司自有资金，符合既定方案。

三、回购实施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经公司核查，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至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前一日，公司董事邹

晓玉、袁源，监事易美怀、胡啸，高级管理人员李静以及公司控股股东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爱康实业” ）通过大宗交易、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集中竞价、转融通证券出借和转融通证券出借收回

方式增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变动方式 变动期间 变动数量（股）

1 邹晓玉 大宗交易 2021年7月21日 1,164,600

2 爱康实业 大宗交易 2021年7月21日 -1,164,600

3 袁源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2021年11月1日 -430,538

4 易美怀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2021年11月1日 -422,377

5 胡啸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2021年11月1日 -100,206

6 李静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2021年11月1日 -113,651

7 爱康实业

大宗交易

2021年10月22日至2021年10月

26日

-31,400,000

转融通证券出借 -31,400,000

8 爱康实业

大宗交易

2021年10月27日至2021年12月

21日

-37,630,000

转融通证券出借 -11,450,000

9 胡啸 集中竞价

2022年1月14日至

2022年1月18日

30,000

10 爱康实业

大宗交易

2022年1月6日至

2022年5月19日

-56,341,378

转融通证券出借收回 42,850,000

11 爱康实业 大宗交易 2022年6月10日 -9,646,300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

事项之日至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前一日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上述情况与回购方案中披露的增减持计划一致。

四、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按照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本结构计算，回购股份完成后，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

下：

股份性质

回购前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97,823,834 2.18% 96,296,376 2.15%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384,866,101 97.82% 4,383,236,147 97.85%

总股本 4,482,689,935 100.00% 4,479,532,523 100.00%

注：2021年11月1日，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规定， 对已授予但并未解除限售的股票共计3,157,

412股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总股本由4,482,689,935股减少至4,479,532,523股， 注册资本由4,482,689,

935元减至4,479,532,523元。

五、本次回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维护广大投

资者合法权益，增强投资者信心，并进一步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 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化，亦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公司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条件。

六、回购股份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关于敏感期、回购数量和节奏、交易

委托时段的要求，符合公司本次实施回购股份既定的回购方案和回购报告书的要求。 对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

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自公司实施回购股份计划之日起，公司每五个交易日最大回购股份数量未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

实发生之日（2021年10月19日） 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2,629,567,173股的25%（即657,

391,793股）。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交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

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七、已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

1、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为12,711,000股，根据本次回购方案和《回购报告书》的相关内容，本次回

购股份拟全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若在股份回购完成后未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

实施上述用途，公司将按照相关法规要求及时履行审议或决策程序，将未使用的回购股份在合规期限内依

法予以注销。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

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

3、公司将根据回购股份后续处理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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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潍柴动力” ）2021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下称“本次会

议” ）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6月28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

采用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2年6月28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00-3:00；

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2年6月28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寿东街197号甲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张泉先生

6．2021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7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188,683,6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8.1188%。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348,956,195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8.4721%。 其中，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股东及股东代表5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

049,321,2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422%；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及股东代表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299,634,9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299%。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32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839,727,4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466%。 其中，A股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2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839,727,476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66%。

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等。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1年度股东周年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情况如下（具体表

决结果详见后附《潍柴动力2021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1．审议及批准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及批准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及批准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及批准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及批准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及批准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综合考虑公司运营发展需要及股东利益，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拟以总股本8,726,

556,82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85元（含税），不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

该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及批准关于授权董事会向公司股东派发2022年度中期股息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决议授权董事会在公司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之前，不

时向公司股东支付董事会认为公司的盈利情况容许的2022年度中期股息， 而无需事先取得股东大会

的同意。

该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及批准关于修订《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及批准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审计服务机

构的议案

决议继续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审计服务机构，聘期自公

司2021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至公司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有效决议之日止。

该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及批准关于续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服

务机构的议案

决议继续聘请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服务机构，聘期

自公司2021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至公司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有效决议之日止。

该议案获得通过。

12．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采购汽车、

汽车零部件及相关产品、发动机、发动机零部件及相关产品以及接受相关服务等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时，关联法人股东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获得通过。

13．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销售汽车、

汽车零部件及相关产品、发动机、发动机零部件及相关产品以及提供相关服务等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时，关联法人股东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获得通过。

14．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与山东重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时，关联法人股东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获得通过。

15．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王学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通过，王学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王学文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度股东周年大

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次会议由两名股东代表进行了计票，一名监事代表、一名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代表及北

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进行了监票。

五、独立董事述职

在2021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2021年度工作述职报告。《潍柴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已于2022年3月31日登载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潘兴高、姚金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上述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8日

潍柴动力2021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序

号

审议议案 股份类别

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

案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1

审议及批准公

司2021年年度

报告全文及摘

要的议案

总计 4,188,683,671 4,179,237,269 99.7745% 1,781,505 0.0425% 7,664,897 0.1830% 是

境内上市内资股

（A股）

2,889,048,752 2,887,178,955 99.9353% 1,669,500 0.0578% 200,297 0.0069% 是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299,634,919 1,292,058,314 99.4170% 112,005 0.0086% 7,464,600 0.5744% 是

2

审议及批准公

司2021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总计 4,188,683,671 4,178,588,969 99.7590% 1,669,505 0.0399% 8,425,197 0.2011% 是

境内上市内资股

（A股）

2,889,048,752 2,886,418,655 99.9090% 1,669,500 0.0578% 960,597 0.0332% 是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299,634,919 1,292,170,314 99.4256% 5 0.0000% 7,464,600 0.5744% 是

3

审议及批准公

司2021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总计 4,188,683,671 4,178,590,369 99.7590% 1,668,705 0.0398% 8,424,597 0.2011% 是

境内上市内资股

（A股）

2,889,048,752 2,886,420,055 99.9090% 1,668,700 0.0578% 959,997 0.0332% 是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299,634,919 1,292,170,314 99.4256% 5 0.0000% 7,464,600 0.5744% 是

4

审议及批准公

司2021年度财

务报告及审计

报告的议案

总计 4,188,683,671 4,178,604,169 99.7594% 1,669,705 0.0399% 8,409,797 0.2008% 是

境内上市内资股

（A股）

2,889,048,752 2,886,433,855 99.9095% 1,669,700 0.0578% 945,197 0.0327% 是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299,634,919 1,292,170,314 99.4256% 5 0.0000% 7,464,600 0.5744% 是

5

审议及批准公

司2021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的

议案

总计 4,188,683,671 4,178,605,469 99.7594% 1,669,705 0.0399% 8,408,497 0.2007% 是

境内上市内资股

（A股）

2,889,048,752 2,886,435,155 99.9095% 1,669,700 0.0578% 943,897 0.0327% 是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299,634,919 1,292,170,314 99.4256% 5 0.0000% 7,464,600 0.5744% 是

6

审议及批准公

司2022年度财

务预算报告的

议案

总计 4,188,683,671

3,423,311,

044

81.7276% 760,699,527 18.1608% 4,673,100 0.1116% 是

境内上市内资股

（A股）

2,889,048,752 2,784,574,587 96.3838% 103,670,065 3.5884% 804,100 0.0278% 是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299,634,919 638,736,457 49.1474% 657,029,462 50.5549% 3,869,000 0.2977% 否

7

审议及批准关

于公司2021年

度利润分配的

议案

总计 4,188,683,671 4,182,350,966 99.8488% 1,664,905 0.0397% 4,667,800 0.1114% 是

其中：中小投资

者

2,720,197,515 2,713,864,810 99.7672% 1,664,905 0.0612% 4,667,800 0.1716% 是

境内上市内资股

（A股）

2,889,048,752 2,886,585,052 99.9147% 1,664,900 0.0576% 798,800 0.0276% 是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299,634,919 1,295,765,914 99.7023% 5 0.0000% 3,869,000 0.2977% 是

8

审议及批准关

于授权董事会

向公司股东派

发2022年度中

期股息的议案

总计 4,188,683,671 4,182,351,466 99.8488% 1,664,405 0.0397% 4,667,800 0.1114% 是

境内上市内资股

（A股）

2,889,048,752 2,886,585,552 99.9147% 1,664,400 0.0576% 798,800 0.0276% 是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299,634,919 1,295,765,914 99.7023% 5 0.0000% 3,869,000 0.2977% 是

9

审议及批准关

于修订《潍柴

动力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议

案

总计 4,188,683,671 4,182,328,766 99.8483% 1,665,705 0.0398% 4,689,200 0.1119% 是

境内上市内资股

（A股）

2,889,048,752 2,886,562,852 99.9140% 1,665,700 0.0577% 820,200 0.0284% 是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299,634,919 1,295,765,914 99.7023% 5 0.0000% 3,869,000 0.2977% 是

10

审议及批准关

于续聘德勤华

永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公司

2022年度审计

服务机构的议

案

总计 4,188,683,671 4,182,322,766 99.8481% 1,671,705 0.0399% 4,689,200 0.1119% 是

其中：中小投资

者

2,720,197,515 2,713,836,610 99.7662% 1,671,705 0.0615% 4,689,200 0.1724% 是

境内上市内资股

（A股）

2,889,048,752 2,886,556,852 99.9137% 1,671,700 0.0579% 820,200 0.0284% 是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299,634,919 1,295,765,914 99.7023% 5 0.0000% 3,869,000 0.2977% 是

11

审议及批准关

于续聘和信会

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22年度内部

控制审计服务

机构的议案

总计 4,188,683,671 4,182,229,466 99.8459% 1,676,105 0.0400% 4,778,100 0.1141% 是

其中：中小投资

者

2,720,197,515 2,713,743,310 99.7627% 1,676,105 0.0616% 4,778,100 0.1757% 是

境内上市内资股

（A股）

2,889,048,752 2,886,553,552 99.9136% 1,676,100 0.0580% 819,100 0.0284% 是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299,634,919 1,295,675,914 99.6954% 5 0.0000% 3,959,000 0.3046% 是

12

审议及批准关

于公司及其附

属公司向中国

重型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

附属公司采购

汽车、汽车零

部件及相关产

品、发动机、发

动机零部件及

相关产品以及

接受相关服务

等关联交易的

议案

总计 2,766,133,051 2,742,960,195 99.1623% 18,501,656 0.6689% 4,671,200 0.1689% 是

其中：中小投资

者

2,720,197,515 2,697,024,659 99.1481% 18,501,656 0.6802% 4,671,200 0.1717% 是

境内上市内资股

（A股）

1,466,498,132 1,464,029,832 99.8317% 1,666,100 0.1136% 802,200 0.0547% 是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299,634,919 1,278,930,363 98.4069% 16,835,556 1.2954% 3,869,000 0.2977% 是

13

审议及批准关

于公司及其附

属公司向中国

重型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

附属公司销售

汽车、汽车零

部件及相关产

品、发动机、发

动机零部件及

相关产品以及

提供相关服务

等关联交易的

议案

总计 2,766,133,051 2,742,960,995 99.1623% 18,500,856 0.6688% 4,671,200 0.1689% 是

其中：中小投资

者

2,720,197,515 2,697,025,459 99.1481% 18,500,856 0.6801% 4,671,200 0.1717% 是

境内上市内资股

（A股）

1,466,498,132

1,464,030,

632

99.8317% 1,665,300 0.1136% 802,200 0.0547% 是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299,634,919 1,278,930,363 98.4069% 16,835,556 1.2954% 3,869,000 0.2977% 是

14

审议及批准关

于公司与山东

重工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的议案

总计 2,766,133,051 1,814,517,992 65.5976% 946,929,059 34.2330% 4,686,000 0.1694% 是

其中：中小投资

者

2,720,197,515 1,768,582,456 65.0167% 946,929,059 34.8110% 4,686,000 0.1723% 是

境内上市内资股

（A股）

1,466,498,132 1,321,354,626 90.1027% 144,326,506 9.8416% 817,000 0.0557% 是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299,634,919 493,163,366 37.9463% 802,602,553 61.7560% 3,869,000 0.2977% 否

15

审议及批准关

于选举王学文

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

的议案

总计 4,188,683,671 4,033,388,063 96.2925% 150,000,408 3.5811% 5,295,200 0.1264% 是

境内上市内资股

（A股）

2,889,048,752 2,847,364,915 98.5572% 40,863,637 1.4144% 820,200 0.0284% 是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299,634,919 1,186,023,148 91.2582% 109,136,771 8.3975% 4,475,000 0.3443% 是

备注：本次股东大会部分议案因四舍五入导致得票比例之和不等于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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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未出现增加、变更提案的情况；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

一、 会议召开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为：2022年6月28日（星期二）下午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6月28日9:15-9:25，

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6月28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越秀区人民中路同乐路10号广报阡陌间五楼广报厅。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强先生

(六)�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

程》” ）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0人，代表股份 769,684,808�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66.2917%。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人，代表股份764,500,2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5.8451%。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7人，代表股份 5,184,5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465%。

(四)�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27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5,184,535�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0.4465%。

（五）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并由见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

书。

三、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

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逐项表决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9,062,00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191� %；反对 622,8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9�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561,73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9874� %；反对62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012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9,062,00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191� %；反对 622,8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9�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561,73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874%；反对 62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012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9,062,00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191� %；反对622,8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9%；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561,73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9874%；反对 62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12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9,062,00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191%； 反对622,8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或委托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9%；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561,73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9874� %；反对62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12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9,062,00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191� %；反对 622,8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9� %；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561,73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9874� %；反对 62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126�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9,208,50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381� %；反对 476,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9�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708,23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8131� %；反对 47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869�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566,23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8.0741� %；反对 618,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1.9259� %； 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566,23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0741� %； 反对618,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9259�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9,062,00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191� %；反对 622,8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9%；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561,73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9874%；反对 62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12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9,062,00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191� %；反对 622,8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9%；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561,73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874� %；反对 62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0126� %；弃权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8,999,60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110� %；反对 685,2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0%；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499,33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7838%；反对 68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2162%；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一)�审议《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8,687,70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705%； 反对997,1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或委托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5� %；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187,43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7678� %；反对 997,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2322� %；弃权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李波、王嘉南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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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50%，本次担保被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超过70%，公司无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逾期担

保、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敬请

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1年4月27日、2021年5月2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对外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为69亿元，控股

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为1.32亿元，合计为70.32亿元。 其中，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大康国际贸易（香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大康国际” ）提供的担保额度为15亿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Fiagril� Ltda.（以下简称

“Fiagril” ）提供的担保额度为7亿元，担保额度有效期限自2021年7月1日起至2022年6月30日止。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载的 《关于2021年对外提供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1）。

2022年6月9日， 公司根据子公司业务发展及实际需要， 将大康国际部分未使用的担保额度调剂至

Fiagril，调剂后公司为Fiagril提供的担保额度为9亿元，为大康国际提供的担保额度为13亿元。 担保额度

有效期限自2021年7月1日起至2022年6月30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在子公

司之间调剂担保额度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子公司Dakang� Fiagril� Participa??es� S.A（以下简称“DKFP” ）和Fiagril的

通知，DKFP拟为Fiagril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为了保证Fiagril的正常经营活动，公司控股子公司DKFP为公司控股子公司Fiagril向当地金融机构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12,961.48万雷亚尔，折合人民币16,560.88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债权人

担保金额

（万雷亚尔）

1 BANCO�PINE�S/A 800.00

2 BANCO�PINE�S/A 800.00

3 BANCO�PINE�S/A 1,200.00

4 BANCO�PINE�S/A 1,200.00

5 BANCO�C6�S.A. 1,000.15

6 BANCO�SAFRA�S/A 2,000.00

7 BANCO�SAFRA�S/A 2,000.00

8 BANCO�ORIGINAL�S/A 500.00

9 BANCO�ORIGINAL�S/A 500.00

10 BANCO�SOFISA�S.A. 500.00

11 COOPERATIVA�DE�CRéDITO�DE�LIVRE�ADMISS?O 661.33

12 COOPERATIVA�DE�CRéDITO�DE�LIVRE�ADMISS?O 1,800.00

合计 12,961.48

本次担保发生之后， 公司为Fiagril提供的担保总额为83,286.93万元， 可用担保额度为6,713.07万

元。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Fiagril� Ltda.

成立日期：1998年9月8日

住址：Av.� Miguel� Sutil� 6559,� ANEXO� AREA� A,� ALVORADA,� Cuiaba,� Mato� Grosso,�

Zip� Code� 78.048-000

注册资本：626,806,165雷亚尔

经营范围：从事以下项目的产业、批发贸易、服务、进出口：1、农产品，例如：大豆、玉米、小米、棉花、高

粱及其衍生物和副产品；2、肥料配方的原料以及农业防御品、肥料和种子的商业化；3、除有机矿质外的肥

料制造；4、生物柴油、甘油、化工产品和副产品的制造以及生产生物柴油过程中的劳务提供；5、乙醇酒精、

植物脱水和含水加工，其延伸品和副产品，以及酒精生产工程中的劳务提供；6、贮存和保管服务，如：农产

品、肥料和种子的接收、清洗、干燥、催熟、贮存和再包装，谷物的运输和保存。

股权结构:公司间接持股60.57%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总资产320,281.96万元，负债总额281,161.33万元，

净资产39,120.63万元，实现营业收入534,157.06万元，利润总额5,834.37万元，净利润2,547.57万元。

截至2022年3月31日（未经审计），总资产521,676.98万元，负债总额472,567.58万元，净资产49,

109.4万元，实现营业收入217,787.66万元，利润总额11,916.04万元，净利润8,825.38万元。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DKFP与BANCO� PINE�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1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Participa??es�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BANCO� PINE� S/A

担保金额：8,000,000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范围：贷款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2年5月3日至2022年10月20日

2、DKFP与BANCO� PINE�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2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Participa??es�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BANCO� PINE� S/A

担保金额：8,000,000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范围：贷款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2年5月3日至2022年10月20日

3、DKFP与BANCO� PINE�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3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Participa??es�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BANCO� PINE� S/A

担保金额：12,000,000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范围：贷款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2年5月3日至2023年4月10日

4、DKFP与BANCO� PINE�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4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Participa??es�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BANCO� PINE� S/A

担保金额：12,000,000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范围：贷款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2年5月3日至2023年4月10日

5、DKFP与BANCO� C6�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Participa??es�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BANCO� C6� S.A.

担保金额：10,001,500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范围：贷款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2年5月4日至2023年4月5日

6、DKFP与BANCO� SAFRA�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1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Participa??es�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BANCO� SAFRA� S/A

担保金额：20,000,000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范围：贷款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2年5月27日至2023年5月22日

7、DKFP与BANCO� SAFRA�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2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Participa??es�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BANCO� SAFRA� S/A

担保金额：20,000,000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范围：贷款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2年5月27日至2023年5月22日

8、DKFP与BANCO� ORIGINAL�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1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Participa??es�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BANCO� ORIGINAL� S/A

担保金额：5,000,000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范围：贷款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2年5月27日至2023年5月29日

9、DKFP与BANCO� ORIGINAL�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2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Participa??es�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BANCO� ORIGINAL� S/A

担保金额：5,000,000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范围：贷款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2年5月27日至2023年5月29日

10、DKFP与BANCO� SOFISA�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3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Participa??es�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BANCO� SOFISA� S.A.

担保金额：5,000,000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范围：贷款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2年5月31日至2023年5月29日

11、DKFP与COOPERATIVA� DE� CRéDITO� DE� LIVRE� ADMISS?O签订的 《公司担保合同》1

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Participa??es�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COOPERATIVA� DE� CRéDITO� DE� LIVRE� ADMISS?O

担保金额：6,613,312.98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范围：贷款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2年6月1日至2023年3月30日

12、DKFP与COOPERATIVA� DE� CRéDITO� DE� LIVRE� ADMISS?O签订的 《公司担保合同》2

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Participa??es�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COOPERATIVA� DE� CRéDITO� DE� LIVRE� ADMISS?O

担保金额：18,000,000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范围：贷款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2年6月3日至2023年3月30日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提供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31.56亿元（担保额为外

币的，按照2022年6月28日的汇率折算），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63.10%。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

1、DKFP与BANCO� PINE�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1；

2、DKFP与BANCO� PINE�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2；

3、DKFP与BANCO� PINE�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3；

4、DKFP与BANCO� PINE�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4；

5、DKFP与BANCO� C6�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

6、DKFP与BANCO� SAFRA�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1；

7、DKFP与BANCO� SAFRA�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2；

8、DKFP与BANCO� ORIGINAL�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1；

9、DKFP与BANCO� ORIGINAL�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2；

10、DKFP与BANCO� SOFISA�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3；

11、DKFP与COOPERATIVA� DE� CRéDITO� DE� LIVRE� ADMISS?O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1；

12、DKFP与COOPERATIVA� DE� CRéDITO� DE� LIVRE� ADMISS?O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2。

特此公告。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